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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河曲方言中的“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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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河曲方言中，“家”的虚化用法相对比较丰富。本文在全面描写河曲方言中“家”用法的基础上，通

过考察归纳其在共时平面上语义的虚 实、语 法 功 能 和 语 用 特 点，并 参 考 其 它 方 言 中 的 相 关 现 象，梳 理 出 了 河

曲方言中“家”从实词到词缀，再到助 词，最 后 成 为 一 个 词 内 成 分 的 语 法 化 的 过 程，指 出 在 语 法 化 的 过 程 中 始

终伴随着主观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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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河曲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，隔黄河与陕西省的

府谷县、内蒙古自治区的准格尔旗相望，处在山西、
陕西、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。据侯精一《晋语的分区

（稿）》［１］，河曲方言属于晋语五台片，处在五台片的

北部边缘与大包片的过渡地带上。本文之所以要以

河曲县方言中“家”为对象进行分析、讨论，是因为笔

者是当地人，熟悉当地方言，另外该方言中的“家”的
虚化用法具有多种句法语义表现形式，且处在多个

不同虚化层次上，表达着不同语法意义或语用意义。
吕叔湘（１９８５）指出近代汉语中“家”的“非领格

的用法是领格用法扩展的结果”，“家”在使用范围上

扩展的过程 中，伴 随 着 意 义 上 的 虚 化［２］（Ｐ８９）。此 后，
学者们在近代汉语、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及汉语方言

等多个领域，对意义发生了虚化的“家”从语义、句法

分布、语法功能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，例如：冯春

田［３］（Ｐ４８４～４９１），俞 光 中、［日］植 田 均［４］（Ｐ４５０～４５２）考 察 了

在近代汉语的各个历史时期中虚化的“家”在用法上

的发展演变；顾学颉、王学奇［５］（Ｐ１２９～１３４），褚福侠［６］考

察了元 曲 中 的“家”的 句 法 分 布 与 语 法 功 能；乔 全

生［７］（Ｐ１１７、１２４～１２５）描写分 析 了 山 西 方 言 中 用 作 人 称 代

词 复 数 后 缀 的 “家”及 其 使 用 范 围；邢 向

东［８］（Ｐ６３６～６３８）［９］［１０］（Ｐ１５６～１６７）描写分析了陕北晋语，尤其

是神木方言中“时价”作为表示遗憾类、愿望类虚拟

语气的语气词的用法。但是已有的这些研究多从某

个单一的角度进行，多缺少对“家”由实到虚的整个

语法化过程的分析。本文拟从河曲方言入手，全面、
细致地描写河曲方言中处在多个不同虚化层次上的

“家”的用 法，并 在 此 基 础 上，尽 可 能 完 整 地 勾 勒 出

“家”从实词到词缀，再到助词，最后成为一个词内成

分的语法化的过程，以期通过对现阶段河曲方言中

这一语法现象的共时描写、分析，探讨其在历时的发

展过程中语义虚化、分布泛化的语法化过程，从而有

助于整个汉语“家”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的深入探讨。

一、“家”在河曲方言中的用法

河 曲 方 言 中 的 “家”有 两 个 不 同 的 读 音：
［ｔｉＡ２１４］与［ｔｉ２０］，我们可以比 较 明 显 地 看 出 两 个

读音中后者是前者的弱化形式，［ｔｉ２０］主要元音开

口度变小，声调轻化。下面分别描写河曲方言中各

种用法的“家”：
（一）实义的“家”［ｔｉＡ２１４］，如“家里、家人（与客

人相 对）”，意 义 为“家 庭”。在 河 曲 方 言 中 实 义 的



“家”只有“家庭”的意义，普通话中“家庭住所”义的

“家”在 现 代 河 曲 方 言 中 用□［ｘ２１４］① 来 表 示。如：
“真儿倒迟了，快就 在 我 每□［ｘ２１４］住 哇（今 天 已 经

晚了，干 脆 就 在 我 家 住 吧）”。表“家 庭 住 所”义 的

“家”的用法只在一些俗语中还有所保留，如：“东家

进，西 家 出”，但 其 读 音 发 生 了 变 化，既 可 以 读 为

［ｔｉＡ２１４］，也可以读为［ｔｉ２０］。
（二）“家”用在表人的词语后面，表示领属义，这

种 意 义 的 “家”在 河 曲 方 言 中 的 读 音 不 确 定，
［ｔｉＡ２１４］、［ｔｉ２０］二者自由变读，但这种“家”读音上

的相混，并不是某一个人读音上的两可，而是发生在

不同人群之间，也就是说某些人会比较固定地读成

两个读音中的一个，但无论读哪个音对意义表达都

没有影响。这种用法的“家”又可以分成三种情况：
（１）用在 地 名 中，如“刘 家 塔、王 家 山、唐 家 会、董 家

庄”。（２）用在姓名、称呼语后面表示领属，如：“明明

家妈、我 姥 爷 家 村、他 姑 姑 家 □［ｘ２１４］（他 姑 姑

家）②”。（３）与此相似的表领属义的“家”，就是用在

男性人名或者对男性的称呼词语后的“家”，如：“老

张家、二小子家、王老师家”，其意义是“…的媳妇”，
这种用法一般用于背称，但也可以是长辈对晚辈的

已婚女子的面称，这种称呼的方法可能是中国传统

文化中妇女从属地位的一个体现。
（三）“家”用 在 代 词 后，读 为［ｔｉ２０］。（１）人 称

代词后，“家”只能用于第二、第三人称代词后，如“你
家、他家”，这里的“家”并不像汉语方言中较为普遍

地存在着的表示复数的代词词尾。河曲方言跟在人

称代词后的“家”有两种意义，一种是表领属③；一种

没有实在意义，女性用得比较多，或者是表示一定的

委婉语气。如：
咱真儿散嘞学去你家□［ｘ２１４］做 作 业 去 来 哇？

（咱今天放学了去你家写作业吧？）
你家这么个人那咋，说话不算话。（你这人怎么

这样，说话不算数。）
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称代词“人家”，在河曲方言

中，“人”本不能用作人称代词，但是“人家”与“人称

代词＋家”用法相似，它既可以指代说话人自己也可

以指代除说 话 人 和 听 话 人 以 外 某 个 双 方 都 清 楚 的

人，这两种不同的指代用法也分别兼有领属和非领

属两种意义。如：
把那娃娃打成那么个，人家大人肯定寻他来呀。

（把那 小 孩 打 成 那 样，家 里 大 人 肯 定 会 来 找 他 麻

烦的。）
人家真儿头昏嘞，不想念书去了。（我今天有点

头晕，不想去上学了。）
另外，“□家［ｅｎ４４ｔｉ２０］④”的 意 义、用 法 与“人

家”相同，只是在女性或儿语中使用比较多。
（２）指示代词后，如“这么家、那么家”，意思相当

于普通话中的“这样、那样”。如：
这个事你要这么家办，我们就没法管了，你个儿

看哇。（这件事你要这么干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管了，
你自己看着办吧。）

用在指示代词“这么、那么”后的“家”有一种省

略掉指示代词的用法，这种用法的“家”的读音与实

词“家”读音相同，没有弱化：单用“家”来表示对动作

行为的方式、事件整体情况的复述或者是反问，二者

的语调不同，复 述 时“家”是 平 调（［ｔｉＡ４４］）或 升 调

（［ｔｉＡ２４］），反问时“家”是降调（［ｔｉＡ４２］）。如：
———张三那钱你还给人家了没？（你 欠 张 三 那

钱还了没有？）———前儿我二哥去他 家 村 我 捎 给 了。
（前天我二哥去他们村的时候，我捎给他了。）———家

（→∕↗），我说咋不见来要钱来。（是这样啊，我说

怎么没见他来要钱。）
———老师：你夜来后晌散了学作甚去来来？（你

昨天下午放了学，都干什么去了？）———学生：我在家

里写作业来来。（我在家里写作业来着。）———老师：
家（↘）？我那咋听别的同学说你去河里头耍水去来

来。（是这样吗？我怎么 听 别 的 同 学 说 你 去 河 里 玩

来着。）
（３）疑问代词后，如“咋家”。“咋家”的意思相当

于普通话中的“怎么样、什么样”。如：
你要咋家嘞？（你想怎么样？）
咋家一回事？（怎么回事？）
疑问代词“谁”后面也可以跟上“家”，但“谁家”

并不是“谁”的复数形式，其中“家”的意义与人称代

词后的“家”相当，有表领属和非领属两种用法。如：
谁家牛，跑进地头去也没人管。（谁家 的 牛 啊，

跑到地里面也没人管？）
人谁家待要管你这些糊糊事嘞？（人谁会管你

这麻烦事呢？）
（四）“家”用在表人名词或集体名词后，表示那

一类人，读音为［ｔｉ２０］。这一类也可以分成两种情

况：一是普 通 名 词 后 加 上“家”，如“娃 娃 家、大 闺 女

家、老汉家、老师家”，表示属于那一类的人，在句中

或提前作有标记的焦点成分，或作主语、宾语的复指

成分，这里“家”的语义特征是突出这类人的某一个

方面的特征；一是集体名词后加上“家”，如“日本家、
新疆 家、公 社 家、派 出 所 家”，其 中“家”表 示 其 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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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。如：
大闺女 家，成 一 天 家 在 外 头 瞎 跑。（大 姑 娘 家

的，成天在外面瞎跑。）
大人们叨拉你娃娃家也是扑不下。（大人聊天，

你小孩子插什么嘴。）
你个老师家和卖菜的嚷甚架嘞。（你一个老师

跟买菜的吵什么架呢。）
夜来，村里来嘞几个公社家。（昨天，村 里 来 了

几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。）
那后生做甚来来，叫派出所家抬将去了？（那小

伙子干什么事儿了，让警察带走了？）
（五）“家”用在形容词、副词后，读音为［ｔｉ２０］。

在河曲方言中，可 以 用 在“家”前 面 的 形 容 词 有 ＡＡ
儿式、圪／不／忽 ＸＸ式、Ａ（圪／不／忽）ＸＸ式、ＡＢＢ、

ＡＡＢＢ式 以 及 固 定 的 四 字 结 构：慢 慢 儿 家、圪 绷 绷

家、虚 不 外 外 家、嫩 淋 淋 家、结 结 实 实 家、麻 眉 睁 眼

家，表 示 “… 的 样 子”，在 句 中 作 定 语、状 语、补

语。如：
晴晴儿 家 个 天，你 把 那 铺 盖 晒 给 下。（天 这 么

好，你把被褥晒一下吧。）
那些娃娃们啊，好丹丹家个果子说不吃倒不吃

了。（那 些 小 孩 子 呀，挺 好 一 个 苹 果 说 不 吃 就 不

吃了。）
人老 嘞 你 就 慢 慢 儿 家 走！（人 老 了 你 就 慢 点

儿走！）
他那 个 嘴 啊，虚（不）外 外 家 想 说 甚 就 说 甚 嘞。

（他那嘴没个准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）
你把娃娃看住，我咱利利索索家串给阵。（你看

着孩子，我好利利索索地逛一会儿。）
睡得麻眉睁眼家，你能和他说应嘞呀。（他睡得

迷迷糊糊的，你能和他说清楚啊。）
这场 雨 可 下 好 了，庄□［ｘｕ４２］也 长 得 嫩 淋 淋

家。（这场雨可下透了，庄稼长得生气勃勃的。）
你看那个娃娃那眼眨毛子长得忽扇扇家。（你

看那孩子的眼睫毛多长啊，忽闪忽闪的。）
副词后附上“家”在句中主要作状语。如：
剌剌实实家闹给那狗一顿，他就老实了。（狠狠

地收拾他一回就老实了。）
在现阶段的河曲方言中，这种用法的“家”似有

“衰落”的趋势，在老派说法中“家”大多会出现，而新

派省掉“家”的说法出现频率越来越高。这可能与普

通话与其他优势方言的影响有关，其表现就是与普

通话 或 优 势 方 言 中 相 同 或 相 似 的 格 式 最 先 省 掉

“家”，如：ＡＡ儿式、ＡＡＢＢ式的形容词、副词是河曲

方言与普通话、优势方言共有的形式，所以这些形式

后附的“家”在新派说法中更容易省去，而方言特点

比 较 鲜 明 的 格 式，如：圪／不／忽 ＸＸ式、Ａ（圪／不／
忽）ＸＸ式的形容词、副词，更多时候仍会带上“家”，
甚至于这些后附“家”的说法在新派中也仍有一定的

强制性。
（六）“家”用 在 数 量 结 构 后，读 音 为［ｔｉ２０］。

如：“一夜家、三百斤家、成天家”，河曲方言中的这种

带“家”的数量结构在句中作定语、状语。如：
一个月两块家零花钱的给嘞。（一个月就给两

块零花钱。）
老张家那个小子在南方一个月好几千家挣嘞。

（老张家儿子在南方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呢。）
受苦人成年家也没个歇空。（农民一年也没有

闲着的时候。）
（七）包 含 “家”的 固 定 形 式，“家”读 音 为

［ｔｉ２０］。
（１）时 家［ｓ４２ｔｉ２０］。近 代 汉 语 中 就 有 以“时”

煞尾的从句，艾皓德发现“在近代汉语中，除了指时

间以外也见于表示假设、推断和让步的从句。某些

作品里的转折从句有时也带‘时’”［１１］。邢向东在描

写同为晋语且与河曲相距不远的神木方言时，将神

木方言中的“时家”定义为“表达遗憾类虚拟语气的

语气词”，并解释“遗憾是对同已然事实相悖的主观

愿望的表达。由于主体的行为或某种外部原因，出

现了不符合主观愿望的事实，说话人用遗憾的口气

另外设想一种情况，就构成了这类虚拟句。”⑤［８］（Ｐ６３５）

河曲方言 中 的“时 家”与 神 木 方 言 用 法、表 义 相 同。
用在假设句前一分句的句末，表示不同于已然事实

的一种假设。如：
你多穿上些儿时家，还用出来地里受冻嘞？（你

要多穿点儿的话，还用得着在地里受冻啊？）
迟冻上一 夜 儿 时 家，咱 的 山 药 倒 全 刨 回 来 了。

（要是晚一天上冻的话，咱家土豆就全收回来了。）
在结果“不言自明”的情况下，有时可以将表示

假设的情况下出现的结果分句省去，变成由“时家”
收尾的单句。如：

这晌午吃甚呀？哪如将将儿在街上买上两个辣

角子时家（，晌午倒能炒了）。
这雪 迟 下 上 一 天 时 家（，我 倒 能 按 时 去 嘞 学 校

了）。
假设句的两个分句也可以紧缩成一个单句，此

时“时 家”前 面 要 加 上 一 个 表 音 的 成 分“也”（音 为

［ｉɑ４４］或［ɑ４４］）。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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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的钱多也时家再买上些儿。（要是多拿点儿

钱就好了，可以多买点儿。）
阳婆好也时家把铺盖晒给下。（要是太阳好的

话就好了，可以晒晒被褥。）
河曲方言中还有一个形式较为凝固的表示虚拟

语气的插入语“要不时家”。前一分句表示现实的情

况，后一分句为根据与前一分句相反的情况推断出

来的与现实 相 反 的 结 果，两 分 句 中 间 插 入“要 不 时

家”，表示虚拟的语气，相当于普通话的“要不是这样

的话”。不同于普通话的是，河曲方言中“要不”不能

单用，这里的“时家”不能省去。如：
我妈真儿就临儿回来了，要不时家，我可黑夜不

敢一个睡。（我 妈 今 天 顺 路 回 来 了，要 不 是 这 样 的

话，我晚上可不敢自己一个人睡。）
恩家老三那会儿帮嘞我大忙了，要不时家，我这

会儿还是过那爬场日子嘞。（人家老三那会儿帮我

大忙 了，要 不 是 的 话，我 这 会 儿 还 是 那 么 穷 困 潦

倒啊。）
（２）动家［ｔｕ４２ｔｉ２０］。“山西方言里北区、东南

区、西区、南区普遍存在‘Ｖ＋动（儿）∕动（了）’结构

形式，与其他词一起构成句首时间状语，其意思相当

于北京话的‘Ｖ＋……的时候’”［７］（Ｐ１７６）。在河曲方言

中，“动家”跟在动词或动词性结构后，表示对将来某

一动作行为发生条件的限定或对将来某一事件的假

设，意为“…的时候”或者“…的话”。当“动家”表示

对将来的 假 设 时，与“时 家”在 表 义 上 形 成 了 互 补，
“动家”表示将来事件的假设，而“时家”表示对过去

事件的假设。如果动词需要带宾语、补语的话，位置

也比较固定，补语、宾语紧跟在动词后面，“动家”放

在补语、宾语之后。如：
你甚会走呀，走动家吼上我。（你什么 时 候 走，

走的时候叫上我。）
你回呀不了，回动家捎上我。（你回不 回 了，你

回的话捎上我。）
你睡觉动家，看给下炉子里头没火了哇。（你睡

觉的时候，看看炉子里火灭了吧。）
收完秋动家来我每□［ｘ２１４］住 给 两 天。（等 秋

收结束了来我们家住上两天。）
另外，河曲方言中的“时家”、“动家”还可以放在

主语后面，起提顿的作用，此时“时家”前面也要加表

音的成分“也”。如：
我也时家 夜 儿 忙 的 回 家 嘞，没 顾 上 去 你 那 去。

（我昨天忙着回家，没顾得上去你那儿。）
他家那个娃 娃 在 学 校□［ｔｓａｎ２１４］害 人，班 主 任

也时家就是个叫他家大人哇。（他家那个孩子在学

校老是淘气，班主任只能叫他们家长去学校了。）
我明儿时家，就能和你相跟上走了。（你要是明

天走的话，我就可以和你一起走了。）
真年八月十五动家，给咱多抬上些儿饼子。（今

年中秋，咱多做点儿月饼。）

二、“家”的语法化

语法化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称为“实词虚化”，
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语语义发生虚化，变为意义

较虚的词，或者是意义较虚的词语变为意义更虚的

语法成分。语法化研究的主要思路是考察分析一个

语言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期词义、语法功能、使用环境

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，也就是从语义、语法、语用的

层面考察语言单位的历时变化，从而明确该语言单

位的历时发展轨迹。本文主要通过考察单个方言点

中同一语言单位的不同用法，同时参考相邻方言点

的相关用法，以期探明家在河曲方言中表现出来的

发展演变轨迹。
根据对河 曲 方 言 中 有 关“家”的 各 种 用 法 的 分

析，我们将其语法化的过程大致归纳如下：（１），实词

“家”，就是有“家庭”义的“家”。（２），用在表人的词

语后面，表领属义的“家”。这里有三种情况：地名中

用在姓氏后面，用在姓名、称呼语后面表示领属和用

在男性称呼后面表“…的媳妇”。（３），（２）中表领属

义的“家”用法泛化，从而使得集体名词也可以后附

“家”，表示归属；另外一条与此并行的发展路径是，
人称代词后附的“家”，表领属。“人称代词＋家”不

表领属的用法也是其表领属用法在使用范围上的扩

展。（４），指示代词、疑问代词后的“家”，表示“…的

样子”。（５），形 容 词、副 词 后 附 的“家”，表“…的 样

子”。（６），普通名词后的“家”，表示“某一类人”，并

突出其某种特征。（７），数量结构后的“家”，突出其

数量上大小的特征。（８），用在固定结构“时家”、“动
家”中的“家”。

对上述“家”的语法化过程可以做如下解释：首

先，实词“家”作为其语法化的源头是毫无疑问的，但
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在“张家长，李家短”一类的俗

语中，用于对举的“家”的意义其实已经开始泛化，不
再是单纯的表“家庭”义，这种语法化的“苗头”我们

还可从其读音形式的变化上看出来，语法化在语音

形式上的表现就是语音弱化，从［ｔｉＡ２１４］到［ｔｉ２０］
是一种很明显的弱化，一方面主要元音开口度变小，
另一方面声调也变成近乎轻声的２０调。第二，从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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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的“家”变为表领属的“家”，词义发生了泛化，因为

“家庭”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“属于某个人的家

庭”。第三，从这种领属义发展出归属义，可以这样

理解，归属事实上就是被领属。比如“派出所家”表

示“属于派出所的那些人”，如果将“派出所”人格化，
那么“那些人”就可以认为是为“派出所”所领属。第

四，跟在名词后面表示领属的“家”的用法泛化，人称

代词带上“家”，同样可以表示领属，但是这种人称代

词后的“家”还有一种更为虚化的用法，那就是不表

领属，吕叔湘认为“家”的“非领格用法是领格用法扩

展的结果，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。作领格用，家字有

实义可循；作非领格用，家 字 有 点 像 赘 疣”。［２］（Ｐ８９）第

五，“家”的使用范围从人称代词后扩展到指示代词、
疑问代词的后面，可以说是“家”语法化过程中比较

重要的一步。从句法分布上看，二者出现的句法环

境有共同之处，它们同属代词。其次，领属关系首先

应该是和人相关的，其次才有可能和其它方面发生

关系。但是，这一扩展过程从语义方面解释有一定

的困难，指示代词“这么、那么”，疑问代词“咋”后的

“家”有“…的样子”的语义特征，如“这么家、咋家”的
意义分别为“这样、怎么样”。这种“…的样子”的语

义特征是从何而来？我们现阶段很难做出一个合理

的解释，但正是这种“…的样子”的语义特征为“家”
用法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第六，
表“…的样子”的用法的“家”从代词后到可以跟在形

容词、副词后面，只是“家”在句法分布范围方面的扩

大，形容词、副词后面附的“家”用来描述事物、动作

行为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特征。名词后面的“家”表示

某一类人，后附“家”的目的是突出这类人的某方面

的特征。从所指事物整体“…的样子”发展到凸显某

一方面的特征。第七，数量结构后跟“家”，也可以认

为是使用范围扩展同时主观化对意义表达的影响。
不光要突出数量的“大小”特征，而且这种对数量特

征的表达已经融入了言语主体对其的态度。第八，
固定结构“时家”、“动家”处在“家”语法化链条的末

端，首先从形式上看，“家”与其它成分凝结成为了一

个使用频率较高的固定形式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

这一固定结构看做是一个语法词，甚至于是词汇化

了的语法成分。其次，从语法环境上看，它们可以附

着在小句末尾，且表达的语法意义跟整个小句发生

联系，而不 像 前 面 附 着 在 词 或 者 结 构 后 面 的“家”。
沈家煊曾指出，共时层面上，附着于名词的成分语法

化程度低于附着于小句的［１２］。“时家”、“动家”的提

顿用法应该是其进一步虚化的结果。

三、余论

“二”中我们讨论了河曲方言中“家”的语法化的

过程，事实上，“家”语法化的过程也始终伴随着主观

化，随着语法化程度的加深，“家”也衍生出了表达言

语主体立场、情感、态度的语法功能。例如，表人的

普通名词后的“家”，突出这类人的某个特征，同时将

这种特征与社会普遍的价值标准作了比较，其中也

包含了说话人的立场和评价。例如：
你个哥哥家就不能让你兄弟些儿。
这句话里隐含着“作为哥哥这样一个角色，应该

谦让”的普遍标准，而说话人也在对这种偏离标准的

行为批评的同时表明了自己的“不赞同、批评”的立

场和态度。
再如，数量结构后面的“家”，也表明了说话人对

这个数量的态度，一般都是过于量大或者过于量小，
都是 对 说 话 人 心 中 的 标 准 或 社 会 普 遍 标 准 的 偏

离。如：
那个苶货一顿六七个家馍馍往进吃了。（那个

傻子一顿饭就能吃六七个馒头呢。）
儿媳妇头回进门你就二十块家给人了。（儿媳

妇儿头一回到家，你就只给人家二十块钱啊。）

注　释：

①　□［ｘ２１４］在河曲方言中 表 “家 庭 住 址”义。在 山 西 中 北 部 的 忻

州、定襄方言中的“行”也有“家庭处 所”义，并 另 有“这 里、那 里”

的意义，如，忻 州：我 在 俺 舅 舅 行 借 咾 一 本 书。井 行 有 一 勃 枣

树。《诗词曲语 辞 汇 释》中“行”条 下 解 释 为“用 于 自 称、人 称 各

辞之后，约相当于我这边、你那 边 之 这 边、那 边，或 我 这 里、你 那

里之这里、那里。”并 列 举 唐 宋 以 来 文 献 资 料 中 的 用 法，见 张 相

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，中华 书 局１９５３年 版，第７６７页。河 曲 方 言

中的“行”也读为□［ｘ２１４］，但 我 们 不 能 确 定“行”为 其 本 字，谨

慎起见，这里仍记为“□［ｘ２１４］”。

②　这一例中的“家”与前两例相同，表“领属”。

③　河曲方言中第一人称的领属义用“我每”，且“我 每”在 该 方 言 中

也表示第一人称的复数，相当于普通话中的“我们”。

④　□家［ｅｎ４４ｔｉ２０］应为“人家”的弱化形式，“人”的声母脱落。

⑤　在邢书中记为“时 价［ｓ５３ｔｉ２１］”，其“价”的 读 音 与 我 们 这 里 用

的“家”读音相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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